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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杭州市

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考核评估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考核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3年 12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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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考核

评估办法（试行）

为切实发挥公共体育场馆公益属性，客观评价开放质量，根

据市委市政府对公共体育场馆（亚运场馆）有效利用的要求，决

定对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利用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现将相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利用好亚运

遗产，持续放大亚运效应，通过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进行考

核评估，促使场馆引进高水平体育赛事、培育打造运动场景、促

进体育消费和运动休闲产业发展，提高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质

量，丰富市民群众体育文化生活，为持续推进国际赛事之城建设，

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范例贡献力量。

二、评估原则

（一）坚持亚运场馆体育功能和赛事功能应保尽保、应留尽

留的原则。

（二）坚持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公益性开放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原则。

（四）坚持综合利用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原则。

（五）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需于民相结合的原则。

三、评估范围

（一）22个亚运竞赛场馆。对于已经纳入学校（大学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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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7个亚运场馆、恢复会展功能的杭州奥体中心国博壁球馆、临

建拆除或改造成其它用途的淳安界首体育中心的 6个场馆、社会

机构运营的西湖国际高尔夫球场以及省体育局管理的黄龙体育中

心 3个场馆共 18个亚运竞赛场馆，不列入评估范围，其它 22个

亚运竞赛场馆均纳入考核评估范围。

（二）其他公共体育场馆。除亚运竞赛场馆外的，由市本级、

区（县、市）、街道（乡镇）等各级政府或社会力量投资建设（含

PPP项目）的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及全民健身中心均纳入考

核评估范围。

四、评估内容

（一）运行效率。从场馆接待人数、收支情况、承办体育赛

事和文化会展活动情况、数字赋能及线上预订情况等 8项指标进

行评估。

（二）公益服务。从场馆开展体育项目公益培训、国民体质

测试、运动能力评估等运动健身指导以及承接专业队伍训练等 3

项指标进行评估。

（三）开放时间。从场馆开放体育服务面积、每年低免开放

天数、每周低免开放时长及健身高峰时段开放情况等 3项指标进

行评估。

（四）开放价格。从场馆收费项目核价情况、低收费开放落

实情况、优惠开放落实情况及收费收入使用情况等 4项指标进行

评估。

（五）群众满意度。从社会满意度、群众意见反馈渠道、有

效投诉处理率等 3项指标进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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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负面清单。将体育场馆出现公共卫生事件、重大安全

事故、层层转包牟利等情况列入负面清单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评估等级。制定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考核评分表（附

件 1）。考核总分 100分为满分，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分以上为

良好，70分以上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场馆分类。参评场馆将根据场馆规模和定位分为 ABC

三类，A类为大中型综合性场馆，B类为小型综合性场馆，C类为

专用性场馆。纳入考核评估的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名单见附件 2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。评估工作每年组织一次，各场馆评估内容

时间范围是该年度的 1月 1日到该年度的 12月 31日。于次年 1

月 15日前各场馆通过所属体育部门上报《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开

放情况考核评分表》和佐证材料，1月下旬杭州市体育局组织第

三方进行核查评估，2月底对考核评估结果进行通报。

（四）工作纪律。市级场馆所属部门、各区（县、市）政府

对于纳入考核评估的场馆都要上报相应材料，支持考核工作，不

愿意提供真实资料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，则该小项评估分数得分

为 0。组织评估人员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工作期间不遵守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和省 36条办法及各项廉洁纪律规定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

第三方评估资质，并从严查处相关人员。

（五）结果运用。考核不合格的场馆且全市分数后三名的公

共体育场馆，限期半年整改。对于由第三方机构（公司）经营的

体育场馆，整改不符合要求的，酌情扣除运营质保金，第二年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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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仍不合格的，责令主管部门重新调整运营单位（公司），因主管

部门责任不能整改到位的，追究主管部门责任；对于事业单位（国

有企业）经营的场馆，责令主管部门下调该单位当年绩效奖励基

数 0.2，直至整改到位。

（六）亚运场馆赛后利用。40个亚运场馆应形成“亚运场馆

一馆一策”惠民开放方案，从场馆基本情况、赛后运营情况、国

家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引进、全民健身开放、商业综合体及体育

俱乐部入驻、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举办等方面形成场馆赛后利用报

告，于 2024年 1月底前报市体育局，市体育局将适时向社会公示

所有亚运场馆开放情况。

附件：1.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考核评分表

2.纳入考核评估的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名单



-6-

附件 1

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情况考核评分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自评分数

1.运行效率

（35分）

1.1接待总量 6

场馆全年接待人次（包括健身、培训、参与或观看赛

事活动及文艺演出）。根据省、市数据平台（亚运场

馆在线）数据核算

A类 B类场馆接待人次达到 20万人次得 3分，每增加

/减少 2万人次加/减 0.3分，最高得 6分，最低得 0

分；

C类场馆每万平米面积接待人次达到 10万人次得 3

分，每增加/减少 1万人次加/减 0.3分，最高得 6分，

最低得 0分。

1.2接待人次

增长
2 接待人次年增长率（本年度与上年度相比）

增长率达 20%及以上得 2分，每降低 5%减 0.5分，最

低得 0分。

注：A类 B类场馆年接待人次（即 1.1接待总量）达

到或超过 40万人次的，C类场年接待人次达到或超过

20万人次的，该项满分。C类其他场馆此项为合理缺

项。

1.3收支比例 4 经营收入与运营支出的比值

A类 B类场馆及 C类中的游泳馆全年经营收入与运营

支出的比值达 1.2及以上，得 4分，比值每降低 0.05，

减得 0.5分，扣完为止。C类其他场馆此项为合理缺
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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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自评分数

1.4收入增长 2 场馆经营收入年增长率（本年度与上年度相比）

A类 B类场馆及 C类中的游泳馆经营收入年增长率达

20%及以上，得 2分，每降低 1%扣 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C类其他场馆此项为合理缺项

注：经营收入与运营支出的比值（即 7.3收支比例）

达到或超过 1.2的该项满分。

1.5体育赛事

活动
10

承办各类赛事活动总场次要求赋分（提供赛事承办承

接合同、赛事图片、赛事宣传文稿等材料）

A类 B类场馆及 C类中的游泳馆每年承接体育赛事活

动 20次及以上得 10分，每少 1次，扣 0.5分，扣完

为止；C类其他场馆承接专业赛事 5次及以上得 10

分，每少 1次，扣 2分，扣完为止。

注：1.举办 1个国际级赛事计 8次，国家级赛事计 4

次，省级赛事计 2次，市级赛事计 1次；2.市级以下

赛事活动参赛人次达 100人次以上的计 1次，参赛人

次低于 100人次的计 0.5次。3.有体育职业俱乐部入

驻场馆，形成场馆 IP体育赛事，可得 2分。

1.6文化会展

活动
4

积极开展大型文化演出、会展、讲座等活动。（提供

文化演出或会展活动照片及相关记录）

A类场馆开展 5000人以上大型文化会展活动，每次得

0.5分；开展 1000-5000人文化会展活动，每次得 0.25

分；不开展或未达规模不得分。B类场馆开展 1000

以上大型文化会展活动，每次得 0.5分；开展

200-1000人文化会展活动，每次得 0.25分；不开展

或未达规模不得分。C类场馆此项为合理缺项。

1.7数字赋能 3 场馆上线“亚运场馆在线”
场馆查询、导航、预约等功能都在“亚运场馆在线”

平台完成，得 1分；上线“亚运场馆在线”平台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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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自评分数

目达到场馆开放项目 80%以上，得 2分，未达要求不

得分。

1.8运动项目

订单数
4 全年线上平台运动项目订单数量

A类 B类场馆及 C类中的游泳馆全年线上平台运动项

目订单数量达 1万以上，得 2分，每多 0.1万加/减

0.2分，最高得 4分，最低得 0分；浙里办平台订单

数量按其他平台数量 2倍计算。

2.公益服务

（15分）

2.1体育公益

培训
6 全年完成各类体育公益体育培训人次统计

A类 B类场馆及 C类中的游泳馆每年开展体育项目公

益培训达 2000人次以上，得 6分，每减少 100人次

扣 0.3分，扣完为止。

C类其他场馆此项为完成专业项目培训人次，每年达

1000人次以上，得 6分，每减少 100人次扣 0.6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2.2运动健身

指导
6

每年国民体质测试、运动能力评估和科学健身指导的

人次

A类 B类场馆及 C类中的游泳馆每年开展国民体质测

试、运动能力评估和科学健身指导达 1000人次以上，

得 6分，每减少 100人次扣 0.6分，扣完为止。

C类其他场馆此项为合理缺陷。

2.3专业训练 3 每年承接专业运动队训练累计天数

A类 B类场馆每年承接专业运动队（或公益类活动）

训练累计天数达 150天以上，得 3分，每少 10天扣

0.2分，扣完为止；C类场馆每年承接专业运动队训

练累计天数达 300天以上，得 3分，每少 10天扣 0.2

分，扣完为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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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自评分数

注：1.市级及以上专业运动队（员）或职业俱乐部运

动队累计训练天数直接累计；2.其他运动队累计训练

天数除以 2后再累计。

3.开放时间

（20分）

3.1场馆体育

及相关服务开

放面积（含配

套训练场）

6
开放区域及其他体育场地面积符合相应标准（提供开

放方案及说明、开放区域清单及图纸）

体育场含配套训练场开放面积 10000平方米及以上，

得 6分，每减少 1000平方米扣 0.6分。体育馆含配

套训练馆开放面积 3000平方米及以上，得 6分，每

减少 100平方米扣 0.6分。游泳跳水馆开放池水面积

2000平方米及以上，得 6分，每减少 200平方米扣减

0.6分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服务场地开放面积 3000

平方米及以上，得 6分，每减少 500平方米，扣减 1

分。C类其他场馆开放面积 1000平方米及以上，得 6

分，每减少 100平方米扣减 0.6分。

3.2场馆开放

天数及免费开

放天数

8 全年开放天数达到要求；免费开放天数不少于 9天。

A类 B类场馆全年开放天数≥360天得 4分，每减少

1天扣 0.1分，少于 330天不得分；C类场馆中游泳

馆全年开放天数≥330天得 4分，每减少 1天扣 0.1

分，少于 300天不得分；C类其他场馆全年承接专业

训练或比赛天数≥330天得 4分，每减少 1天扣 0.1

分，少于 300天不得分；所有场馆应设置探馆日免费

开放，免费开放天数达到 9天得 2分，每增加 1天得

0.2分，最高 4分，少于 9天不得分。（提供开放方

案、公告及其他证明文件）

3.3每日/每周

开放时长
6

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 70小时，公休日、

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，每天免费或低收

每周开放时间达到标准要求，得 3分，未达到标准不

得分；每周健身高峰时间段（工作日晚上 18:00-22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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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自评分数

费开放时间不少于 12小时。每周健身高峰时间段（工

作日下午 12:00-14:00，晚上 18:00-22:00及周六周

日）开放时间不少于 35小时。

及周六周日）开放时间达到标准要求得 3分，未达到

标准不得分。（健身高峰时段开放查看订场证明，包

场培训的场地数量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数量的 1/3，否

则不计入开放时间）

4.开放价格

（20分）

4.1收费项目

核价情况
5

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免费向公众开放。公共体育设施管

理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确有服务成本开支的，可以

适当收取成本费用，实行低收费开放。具体收费项目

和标准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

批准。

相关收费经发改委定价的，符合要求得 5分，不符合

不得分。

4.2低收费开

放落实情况
8

主管部门应对场馆收费情况进行监督。场馆运动项目

收费价格均低于当地同类项目市场价格 70%。

政府管理场馆按发改委核价要求明确开放收费价格，

并向社会公示，符合要求得 3分，不符合不得分；委

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场馆，主管部门应在委托运营合

同中明确条款规定低收费价格，符合要求得 3分，不

符合不得分。场馆对外开放的所有运动项目收费价格

均低于当地同类项目市场价格 70%，得 5分，每高 10%

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
4.3优惠开放

落实情况
4

收费的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分时段定价

等措施，对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在校中小学生实行优惠

开放，并根据公共体育设施的功能和特点选择相应时

间段实行免费开放。

对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在校中小学生、退役军人等特殊

人群实行优惠开放（优惠价格低于正常 50％），每类

特殊人群优惠开放得 1分，未实行优惠政策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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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自评分数

4.4收费收入

使用情况
3

公共体育设施的收费收入应当专项用于公共体育设

施的日常维修、保养和管理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收入的 80％用于日常维修、保养和管理的，得 3分，

低于 80%不得分。

5.群众满意

度（10分）

5.1社会满意

度
3 每年度开展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工作。

满意度调查分值 95-100分得 3分，分值每下降 1分，

扣 0.1分，扣完为止，未开展问卷调查不得分。

C类其他场馆此项为合理缺项。

5.2建立意见

建议反馈渠道

方式

3

建立意见反馈服务渠道，健身群众可以多种形式反馈

设施报修、场馆服务等意见。（提供文字说明及图片

等材料）

线上预订平台、场馆现场设有意见建议反馈渠道方式

得 2分，渠道维护良好、及时反馈得 1分。

5.3场馆有效

投诉处理率
4

场馆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各类投诉，包括且不限

于场馆现场、预约平台、信访等，有效投诉处理率需

达到 100%。

100%及时处理得 4分，不能及时处理 1件扣 0.5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负面清单

体育场馆出现公共卫生事件、重大安全事故等，并产生较大负面社会影响。由考核组根据负面影响、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总得分中酌情扣分，最高

可扣除 40分。

体育场馆和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、设施由运营单位主体运营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70%。经考核组发现场馆经营主体存在 30%以上场地面积转包进行

牟利的，最高可扣除 40分。

总分 100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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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纳入考核评估的杭州市公共体育场馆名单

场馆所属 A类场馆 B类场馆 C类场馆
数量

总计

市级 杭州体育馆

杭州全民健身中心；杭州体

育场；杭州游泳健身馆；杭

州大关游泳健身馆；杭州市

职工文化中心；杭州棋院（智

力大厦）

无 7

上城区 无

上城区全民健身中心；上城

体育中心体育场；上城体育

中心体育馆；上城体育中心

综合馆；九堡阿里体育中心；

丁兰文体中心

定安游泳馆 7

拱墅区

拱墅运河亚运

公园体育馆；中

国杭州电竞中

心

拱墅区体育中心体育场；拱

墅区体育中心体育馆；城北

体育公园综合馆；城北体育

公园游泳馆；拱墅区运动场

馆服务中心体育馆

拱墅运河亚

运公园体育

场

8

西湖区 无

西湖区文体中心；三墩文体

中心；西湖区同人紫荆文体

中心

无 3

滨江区

杭州奥体中心

体育场；杭州奥

体中心网球中

心；滨江体育馆

江南体育中心 无 4

萧山区

杭州奥体中心

体育馆；萧山瓜

沥文化体育中

心

杭州奥体中心综合馆；萧山

体育中心体育场；萧山体育

中心体育馆；萧山体育中心

综合馆；萧山临浦体育馆

杭州奥体中

心游泳馆
8

余杭区 无 闲林体艺馆 无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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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馆所属 A类场馆 B类场馆 C类场馆
数量

总计

临平区
临平区体育中

心体育馆

临平区体育中心体育场；理

想体育中心

临平区体育

中心游泳馆
4

钱塘区
钱塘区文体中

心体育馆
义蓬文体中心

钱塘轮滑中

心；钱塘区文

体中心游泳

馆

4

富阳区 无
富阳区体育中心体育场；富

阳区体育中心体育馆

富阳区银湖

体育中心；富

阳区水上运

动中心

4

临安区

临安体育文化

会展中心体育

馆

临安体育文化会展中心综合

馆

临安体育文

化会展中心

游泳馆

3

桐庐县 无
桐庐县江南体育健身中心体

育馆；桐庐县城北健身中心

杭州桐庐马

术中心；桐庐

县江南体育

健身中心游

泳馆

4

淳安县 淳安县体育馆 无 无 1

建德市
建德市新安江

体育馆
无 严分游泳馆 2

总计 13 35 12 60

A类场馆：大中型综合性体育场馆。指符合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31-2003）

标准要求的中型以上体育场（20000座及以上）和中型以上体育馆（3000座及以

上）。

B类场馆：小型综合性体育场馆。指符合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31-2003）

标准要求的小型体育场（20000座以下）、小型体育馆（3000座以下）以及开展 4

类及以上体育运动项目且不设固定看台的全民健身中心。

C类场馆：专用性体育场馆。指只适用于一类或一个体育运动项目的场馆，如游泳

馆、轮滑馆、射击馆等


